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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杰：

本院受理原告姜森林与被告
王向杰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106 民初 925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黄淑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
黄淑琴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 0106 民 初 1188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治通：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王治
通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
初 118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告何伟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11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彩梅：

原告郝占生诉被告马彩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52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彩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郝占生偿还借款 5万元，并自 2022年 9月
13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以借款本
金5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郝占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5元（立案时已
减半收取），公告费600元，合计1995元，由原告郝占生负担案件受理费399元，
由被告马彩梅负担案件受理费996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596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金贵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魏海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魏海龙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469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魏海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
有限公司租金 44702.28元、违约金 4470.23元；二、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有权对被告魏海龙名下宁 A182K5号大众牌车辆（车架号 LSVAD2187B2300387）折价
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41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95
元，被告魏海龙负担 104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魏海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魏海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魏海龙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
初46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魏海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44702.28元、违约金
4470.23元；二、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对被告魏海龙名
下宁A182K5号大众牌车辆（车架号LSVAD2187B2300387）折价或者以拍
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1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
公司负担95元，被告魏海龙负担104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魏海龙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冯兴海：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冯兴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50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冯兴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22192元、违约金
2219.2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66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
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39元，被告冯兴海负担 427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冯兴海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贠海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贠海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50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贠海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5898.35元、违约
金 589.84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
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4元，被告贠海红负担 4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贠海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岩：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岩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50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张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
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35028.62元、违约金
3502.8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1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
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71元，被告张岩负担 78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岩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564号

马文君：

本院受理原告马力英与被告马文君离婚纠纷一案，原告马力英
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原告、被告离婚；2.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令婚生女马艳 14岁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
2000元；3.请求依法分割共同财产；4.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
256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时0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592号

张英虎：

本院受理原告杜和忠与被告张英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张英虎返还原告借款
25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2592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539号

马正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告马正平信用
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303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马正平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4999.93元，支付截止2022年4月17日的利息785.56元、违约金808.56元、额
度内分期手续费378.41元，共计16972.46元。以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额度
内分期手续费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 224元，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正平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李永刚、杨国彦：

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
被执行人李永刚、杨国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21）宁 0104民初 644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
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李永刚提供抵
押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寓12号
楼 916号房屋以清偿债务。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宁 0104执
784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通知你本院定于 2022年 12月 12日
上午 9：30到本院一楼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限你于
2023年1月12日上午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2023年1月27日前
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
在淘宝网对上述房屋公开进行拍卖。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027号

京保通（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麦树威与被告京保通（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
民初 80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京保通（北京）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宁夏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麦树威2021年
7月2日至2021年11月15日未发放工资13300元、2021年8月1日至
2021年 9月 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6000元；二、驳回原告
麦树威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公
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711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晶：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振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 1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郭涛、王惠芳、银川金泽天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陈立红与被告郭涛、王惠芳、银
川金泽天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判决：被告郭涛、王惠芳、银川金泽
天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
原告陈立红借款本金 97000元、支付逾期还款利
息 16415.96元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 3.65%支付
97000元自2022年8月23日至实际还清全部款项
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1432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6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贾永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久和顺商贸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货款 84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
期付款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按年利
率15.4%计算，暂自2016年6月11日计算至起诉之
日即 2022年 3月 1日，计 844×3.85%×4÷365×2085=
742元）。以上两项合计1586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561号

景清宏：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丽荣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剩余货款 15068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 3000元，合计 18068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838号

张梅梅：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
请求判令被告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廉租房外来务工人员公寓1号楼
2单元302号房屋；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欠付的房屋租金 3074.61元【86.75×11月（2019年 1月—
2019年11月30日）＋96.38×22月（2019年12月1日—2019年12月31日，2021年1月1日
—2022年 9月 30日）】，并判令被告按照同地段市场租金 96.38/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2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1398.80元，并顺延计算至实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清之日止。（上述第2、3项
合计：4473.41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二楼少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
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840号

马海燕：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判令：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银川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协议》；2.请求判
令被告腾退并向原告返还银川市兴庆区满春家园 11号楼 1单元 501号住房；3.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欠付的房屋 3651.75元
（81.15×45月），并判令被告按照 81.15元/月的租金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2年 10月
起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的滞纳金 365.18元（81.15×45月×0.1），并顺延计算至实
际返还房屋且租金全部缴纳之日止。（上述 3、4项合计：4016.93元）；5.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二楼少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
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小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鸿运汽车电器
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支付修理费 187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荣鑫晟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创业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2021年5
月至 2022年 3月的代理记账费 400元/月*11个月，年度账
本费200元，计4600元，并承担直至欠款付清之日止利息损
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95号

拓万银：

本院受理原告众行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浙江众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拓万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汽车融资
租赁合同；2.被告一次性缴纳剩余全部租金157920元（47期×3360元/月）；3.被告向原
告支付违约金共计 23688元（3360元×47×15%）；4.被告向原告支付收车产生费用
4000元；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4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
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江维友：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占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286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江维友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马占华借款
13万元、利息 54016.07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4186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2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572号

郭汇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购房款
5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27万元（自 2014年 10月 25日
至2022年4月24日），并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二楼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贺兰分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
垫付银行贷款本息合计136128.10元，并承担至款项清
偿之日止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494号

王诗淼：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梓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60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9时3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赖章何：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保学忠、洒小兰与被执行人赖
章何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宁启德房[2022]
司法字第 081号房地产评估报告【报告内容对被执行人
赖章何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4号银起总厂二
分厂 1号楼 5单元 203室（产权证号：176363）评估价为
187969元】。现依法向赖章何公告送达该评估报告。限
赖章何自公告之日起３０日内到本院执行大厅九号窗口
领取该评估报告，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该评估报告书
有异议，可在送达之日后 10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异议，
逾期，则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网络（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12号

吴冰、张丽娟、陈燕、张灵容、赵亮、朱鑫玮、宁夏市外淘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石志恒与被告银川市金凤区京味淘园涮肉馆、银川市金凤区市外淘园品阅主题
餐厅、柳佳、黄宁圆、吴冰、张丽娟、陈燕、张灵容、赵亮、朱鑫玮、宁夏市外淘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牛羊肉款项 51852元及利息 222元（自 2021年 8
月 16日起暂计算至 2021年 9月 24日，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共计
5207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2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德琅金屋定制店：

本院受理原告陈良军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你支付定制柜门货款 17300元，本
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5时 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朱志：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金夏米业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 15000元，并按照年利率 24%支付自 2013年 9月
24日至 2020年 3月 26日利息 22167元，合计 37167元；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胡春艳：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天明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三万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淑红（曾用名：李玲）、李

建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小
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疫情原因本案延期
审理，现重新向你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
并定于 2022年 12月 16日
上午9时10分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万玉宝：

本院受理的原告韩
向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疫情原因本案
延期审理，现重新向你
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 时
2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怀奇、张爱慧、张超、银川琦慧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业批发贷款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张怀奇立即向原告偿还代偿贷款本金2158941.55元及利息（利息以代偿本金2158941.55为基
数，按月息20‰的标准，自2022年6月30日计算至代偿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张爱慧、
张超、银川琦慧工贸有限公司对代偿贷款本金、逾期归还代偿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原告对被告银川琦慧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贺兰县暖泉工业园区（房屋产权证编号为：贺兰县房权证洪广镇
字第私有产20050362号、20050363号）的私有工业用房和坐落于贺兰县暖泉工业园区【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贺国用2005117号（地号：9-29-1）、贺国用2005118号（地号：9-29-2）、贺国用2005137号（地号：9-29-3）】的工
业用地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等费用由以上各被告共同承担。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0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拓兆宏：

本院受理原告贲进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502民初 38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拓兆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
原告责进华支付劳务工资 13400元。案件受理
费135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拓兆宏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民事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以上利息为截至2022年10月31日，实际转让金额以债权转让合同为准。

欲了解债权担保情况及债务人详细信息请来电联系或登陆我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nx⁃
famc.com/。

处置方式：公开对外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长期有效（截至资产转让完毕）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资产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我公司随时受理对上述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周经理、赵经理 0951-8801672、8801673
监督人及联系方式 王女士 0951-8801687
联系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阅海路33号鸿丰大厦18层1801室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银川金鼓楼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中卫市银房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国强手抓羊肉餐饮有限公司、宁夏康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处置营销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近期拟对持有的银川金鼓楼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中卫市银房贸易有限公司、宁夏国强手抓羊肉餐饮有限公司、宁夏康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所有权及抵债资产

进行公开转让。截至2022年10月31日，该4户债权总额14610.78万元，贷款本金9291.57万元，利息23902.35万元，债权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资产名称

银川金鼓楼投资策划有限公司

中卫市银房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国强手抓羊肉餐饮有限公司

宁夏康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35080500

85140000

23860000
2027300

146107800

利息（至2022年10月30日）

30351589.76

52140557.84

10175955.86
247634.7

92915738.16

本息合计

65432089.76

137280557.84

34035955.86
2274934.7

239023538.16

保证人

晏仲平、晏有德、晏有国、王慧

中卫市银房置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王长寿、岳瑞兰、王荣寿、

张凯丽

申登明、马国强，马英霞，马彦

伟，妥夏阳

宁夏康力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康效彬，康博

抵质押或抵债资产

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139号；兴庆区鼓楼南街仁义巷

109、111、113号营业房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东街文昌购物广场B、C、D区营业房；中

卫市沙坡头区宁钢大道东侧和顺万家5#楼1-101等420户在

建工程；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大道东侧银河2#综合楼4套营

业房；中卫市银房置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94.7083%股权

金凤区尹家渠北街65号金海明月花园4号商业楼

银川市金风区当代MOMA商务中心（康力大厦）102号房

屋、103及301号房屋及上述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土地

公告
宁夏易轩堂医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绽彩霞与你单位支付拖欠工资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
你于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相关答辩材
料。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9日8时30分开
庭，开庭地点位于吴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二楼。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宁夏博利得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武良、龚建新与你劳动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宁夏德崇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FEEK05K）于 2022 年
10月 31日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
人自公告之日起20日内来本公司办
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德崇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注销公告
宁夏铭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GRRHC1F）于 2022
年10月31日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
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20日内来
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铭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公告
宁夏纵横现代物流园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已于 2022年 10月 13日接
收到甘肃宇辰建筑分包工程有限公
司对你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提
供了相关证据，本院决定不再召开
听证会，你公司如对甘肃宇辰建筑
分包工程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有异议，应当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院提出。特此公告。

彭阳县人民法院

2022年11月11日

更正
本院于 2022年 11月 9

日刊登在《宁夏法治报》总第

1716期第6版第四行（2022）
宁 0122民初 4552号案件，

“宁夏浩天汽贸有限公司”，

应更正为“宁夏强浩汽贸有

限公司”。特此更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公告
弘艾坊（宁夏）智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秋霞、董彩红诉你单位工
资、补偿金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
位拒签裁决书、拒收邮政快递，本委无法直
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本委银兴劳人仲裁字【2022】第854号和第
855号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委（银川市银河巷25号）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王文兵：

我会受理的逯娟娟与你之间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2022）吴仲字第26
号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王文兵于本裁决书生效后
七日退还申请人逯娟娟押金5000元；二、驳回申请人主张
经济损失12000元的仲裁请求。本案仲裁费658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申请人王文兵负担。限你于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北街 50号吴忠仲裁委员会
领取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仲裁委员会

工程竣工公示
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科研实验楼迁建及宁夏

马铃薯脱毒核心种苗生产供应中心建设项目工程已经
竣工验收，如有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请于即日起
15日内及时通过以下方式投诉：

建设单位：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
联系人：王克雄，联系电话：18095438112
施工单位：宁夏视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党永平，联系电话：17179506000。
原州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局：0954-2667686。

2022年11月11日

更正
本院于 2022年 9月

22日刊登在《宁夏法治
报》的原告宋志刚与被
告张雪连离婚纠纷一案
的公告中，“被告张雪
莲”变更为“被告张雪
连”。特此更正。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宁夏车印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33526748420），经股东会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金由人民币 200万元减资至 50万
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
求,特此公告。

宁夏车印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注销公告
泾源县嘉航农牧专业合作

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40424MA76MLYD5U）拟 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社有

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日内来本社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泾源县嘉航农牧专业合作社

2022年11月11日

解除劳动关系
公告

孟庆铎，于 2022年 10月 8日至
今没来公司上班,也没有办理请假
手续,按公司制度旷工三天视为自
动离职。限孟庆铎于 2022年 11月
15日前来公司办理手续，逾期视为
劳动关系自动解除。

宁夏菲杰特检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注销公告
宁夏大阳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24MA76M4M65Y），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合作

社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大阳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1日


